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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南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

例已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南桂先生的

通知，获悉蔡南桂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蔡南桂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数量

（股）

67,512,703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10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8.36%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是（高管锁定

股）

是否为 补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5.11.0
4

质 押 到

期日

解 除 质

押登记

之日

质权人

海 南 启 航

星 途 科 技

发 展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质 押

用 途

支 持 上

市 公 司

生 产 经

营 及 个

人 资 金

需求

注：蔡南桂先生目前持股数量为67,512,703股，为第一大股东，但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
蔡南桂先生、唐霖女士签署的《关于放弃表决权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所涉及股份过户
完成之日起，蔡南桂先生、唐霖女士已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行使其持有的公司剩余股份所对应
的除收益权和股票处置权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蔡南桂

唐霖

合计

持 股 数

量

67,512,
703

7,223,911
74,736,

614

持 股 比

例

38.36%
4.10%
42.46%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0
0
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67,512,703
0

67,512,703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
0

90.33%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38.36%
0

38.3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

67,512,703
0

67,512,703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100%
0

90.33%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7,223,911
7,223,911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
100%
9.67%

注：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记数量”是指质押的离任高管锁定股；“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数量”是指未质押的离任高管锁定股。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股份融资金额部分用于向上市公司提供借款，支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具体根据上市

公司用款需求进行提供，其余为股东个人资金需求。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南桂先生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不含半年）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股）

0
0

占所持股份比例(%)
0
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0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0
0

蔡南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将于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融资，蔡南桂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股票红利、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

等。
3.蔡南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由于公司的控制权已经发生变更，蔡南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5.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情况
（1）蔡南桂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

偿债风险

蔡南桂

男

中国

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白莲路

曾任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无

蔡南桂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唐霖女士具备充足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股票红

利、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不存在偿债风险。

（2）唐霖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

偿债风险

唐霖

女

中国

珠海市香洲区石花东路

曾任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无

蔡南桂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唐霖女士具备充足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股票红

利、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不存在偿债风险。

6.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中的部分金额用于借款给上市公司，以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具体根据上市
公司用款需求进行提供，其余为股东个人资金需求，还款资金来源为股票红利、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
等，不存在偿债风险。

7.高比例质押股份的原因及平仓风险说明
蔡南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主要原因为支持公司发展及个人资金需求。蔡南

桂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和平仓风险。
蔡南桂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蔡南桂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押展期或追加其他
担保等措施来化解平仓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来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8.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蔡南桂先生其及一致行动人唐霖女士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不为蔡南桂先生和唐霖女士
提供反担保，未产生任何担保相关费用。同时，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需求，提高融资效
率，蔡南桂先生为公司提供借款，总金额不超过16,000万元（可滚动使用），借款年化利率为3.0%，借
款利息按实际借款金额和用款天数计算。除此之外，公司与上述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亦不
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和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三、风险提示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南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

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蔡南桂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关于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质押协议》。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009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1月2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1月21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21日
至2025年11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科创板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关于变更H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关于修订《A股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202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通号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7、8、9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 31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2、3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 30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4、5、6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31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22次会议审议通过。

部分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8月28日和10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中
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7、8、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6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

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即“一键通”），委
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
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 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
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009
股票简称

中国通号

股权登记日

2025/11/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欲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当最晚于2025年11月18日（星期

二）或该日以前，将出席股东大会的回执（附件2）发送至公司邮箱（ir@crsc.cn）。
(二)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法人，其法定代表人

或董事会、其它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其它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
决议的复印件始可出席会议。

(三)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为其代
理人，代表其出席及投票。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四)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正式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如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以书面形式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如授
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此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股
东或其代理人应当在出席会议时将上述文件交由公司留存，或者于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
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本公司注册地址，
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邮政编码 100070。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 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一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 邮编：100070

电话：010-50809085 联系人：李女士。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1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科创板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关于变更H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关于修订《A股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202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通号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致：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本人（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中／英文姓名）为公司A股股东。本人（本公司）拟出

席（亲身或委派代表）于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0:00于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中国
通号大厦A座举行之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
股东持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需与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5-095
转债代码：113615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转债代码：113699 转债简称：金25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802号），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00.0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20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362.68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98,
637.32万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10月10日全部到账，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
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5]11071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
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开设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及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披露的《金诚信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8）。

2025年11月3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和保荐机构进一步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
存储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披露的《金诚信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相关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2025年11月4日，公司本次新增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开户主体

鲁班比铜矿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万柳支行

银行账号

8110714014703210087
专户余额（万元）

0.00
注1：因中信银行北京万柳支行无签署协议的权限，因此涉及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由具有管辖权限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代为签署。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1：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甲方2：鲁班比铜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与“甲方1”合称“甲方”）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丙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方、乙方、丙方（以下合称“各方”）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2025年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督导职责。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梁奋、马青海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性或12个自然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书面信函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因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
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自甲方1、甲方2、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12、本协议一式八份，甲方1、甲方2、乙方、丙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76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

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隆能源”）2024年12月2日发行的“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1”，债券代码“117225.SZ”）于2025年6月3日进入换股期，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面向
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锦隆能源 2024年 12月 27日发行的“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
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2”，债券代码“117226.SZ”）于2025年6月30日进入换股期，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二期）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2025 年 7 月 21 日至 2025 年 9 月 5 日，“24 锦隆 EB01”换股 593,74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128%。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动减少593,741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41.999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3）。

2025年9月11日至2025年10月20日“24锦隆EB01”换股7,380,404股，2025年9月15日至2025
年 10 月 20 日“24 锦隆 EB02”换股 39,791,650 股，合计换股 47,172,0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1%。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被动减少47,172,054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40.9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3）。

2025年 10月 21日至 2025年 10月 30日，“24锦隆EB01”换股 40,489,206股、“24锦隆EB02”换股
11,212,745股，合计换股51,701,95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1%。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
股份被动减少51,701,951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39.87%。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换股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近日，公司收到锦隆能源通知，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1月 4日，“24锦隆EB01”换股 26,
190,406股、“24锦隆EB02”换股 15,521,257股，合计换股 41,711,66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0%。
本次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被动减少41,711,663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38.98%。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天山铝业

上升□ 下降R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21号20307
2025年10月21日至2025年10月30日

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4日，“24锦隆EB01”换股26,190,406股、“24锦隆EB02”换股

15,521,257股，合计换股 41,711,663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合计换股导致锦隆能源被动减持

41,711,663股，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减持股数（万股）

4,171.1663
4,171.1663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R（锦隆能源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导致持有股份减少）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 否□

002532
有R 无□

减持比例（%）

0.90%
0.90%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石河子市锦隆

能源产业链有

限公司

曾超懿

石河子市锦汇

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曾超林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

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

诺

7．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银行贷款□

股东投资款□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1,370.77
81,370.77

0.00
39,377.84
9,844.46
29,533.38
34,535.80
34,535.80

0.00
30,206.16
7,551.54
22,654.62
185,490.56
133,302.56
52,188.00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7.49%
17.49%
0.00%
8.46%
2.12%
6.35%
7.42%
7.42%
0.00%
6.49%
1.62%
4.87%
39.87%
28.66%
11.22%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77,199.60
77,199.60

0.00
39,377.84
9,844.46
29,533.38
34,535.80
34,535.80

0.00
30,206.16
7,551.54
22,654.62
181,319.39
129,131.40
52,188.00

R

□
□
□

占总股本比例(%)
16.60%
16.60%
0.00%
8.46%
2.12%
6.35%
7.42%
7.42%
0.00%
6.49%
1.62%
4.87%
38.98%
27.76%
11.2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24锦隆EB01”“24锦隆EB02”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控股股东锦

隆能源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3、“24锦隆EB01”“24锦隆EB02”目前处于换股期内，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体换

股数量、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关注可交换债券“24锦隆
EB01”“24锦隆EB02”换股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0816 证券简称：建元信托 公告编号：临2025-031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关于

姚俊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沪金复〔2025〕675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
海监管局已核准姚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姚俊先生的简历信息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8）。

特此公告。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73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0/16，由董事会提议

2025年10月15日~2026年10月14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97,400股

0.25%
20,161,793元

49.69元/股~51.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2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39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5%，购买的最高价为51.40元/股、最低价为49.6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0,161,793元。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9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5%，购买的

最高价为51.40元/股、最低价为49.6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0,161,793元。本次股份回购符合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5388 证券简称：均瑶健康 公告编号：2025-060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王均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为 61,628,4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6%，质押公司股份 61,628,401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10.26%。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403,853,4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2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合计282,244,673股，占

其持股数量比例的69.89%，占公司总股本的47.00%。

一、本次董事长股份质押展期具体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王均豪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股份质

押展期，具体事项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王均豪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

本次质押股数

61,628,401

61,628,401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

原质押起

始日

2024 年 2
月28日

-

质 押 到

期日

2025年 1
月3日

-

展期后质

押到期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质权人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徐汇支行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

1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0.26%

10.26%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为均瑶集团

的债务提供

履约担保

-
注：在上述质押期间，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故

转增完成后质押股份数量由44,020,287股变为61,628,401股。

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均瑶集团

王均金

王均豪

合计

196,632,002
145,593,000
61,628，402
403,853,404

32.75%
24.25%
10.26%
67.25%

150,800,000
69,816,272
61,628,401
282,244,673

150,800,000
69,816,272
61,628,401
282,244,673

76.69%
47.95%
100.00%
69.89%

25.11%
11.63%
10.26%
47.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三、本次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合计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均瑶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7,000,000股，占均瑶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8.65%，

占公司总股本的2.83%，对应融资余额为1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71,000,000股，占均瑶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36.11%，占公司总股本的11.82%，对应融资余额为3亿元。

王均金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69,816,272股，占王均金所持公司股份的 47.95%，占

公司总股本的11.63%，对应融资余额为3.8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69,816,272股，占王均金所持公司股份的47.95%，占公司总股本的11.63%，对应融资余额为3.8亿元。

王均豪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为0股，占王均豪所持公司股份的0%，占公司总股本的0%，对应融资余额为0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未来还款来源主要包括投资收益、股票分红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

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席位不会发生变动，对公司的

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涉及被用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5
转债代码：113646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29，由董事长提议

2025年5月16日~2025年11月15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36,800股

0.1278%
5,085,569.66元

9.26元/股~9.5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

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12.33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6）。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5年 11月 5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536,800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78%，购买的最高价为9.54元/股、最低价为9.26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5,085,569.6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
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658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6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子公司YKYY013注射液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北京悦康科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悦康科创”）、杭州天龙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天龙”）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NMPA”）核准签发的关于YKYY013注射液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药物临

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将开展本品 I期临床试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批件主要内容：

1、药品名称：YKYY013注射液

2、受理号：CXHL2500882
3、通知书编号：2025LP02896
4、申请适应症：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4、申请人：北京悦康科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5、申报阶段：临床试验

6、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 8月 22日受理的

YKYY013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临

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YKYY013注射液是悦康科创和杭州天龙自主研发的一款偶联N-乙酰半乳糖胺（N-acetylgalac⁃
tosamine，GalNAc）配体的化学合成双链 siRNA 药物，通过RNA 干扰作用有效沉默HBV基因组转录的

信使RNA（Messenger RNA，mRNA），进而抑制乙肝病原蛋白的产生，抑制HBV的复制，并为宿主免疫

重建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乙肝的功能性治愈。临床拟用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治疗。

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YKYY013注射液在体内、外均显示了显著的HBV病毒抑制活性，并表现

出对HBV十种基因型（A–J）广泛的抑制效果。在AAV-HBV的转染小鼠（B型、C型和D型）和HBV
A型转基因小鼠的体内药效学试验结果表明，单次和多次给药后，YKYY013注射液均能够显著降低

实验小鼠的HBV DNA、HBsAg、HBeAg等病毒标志物水平，并呈现明显的剂量依赖效应关系；在AAV-
HBV的转染小鼠试验中，各剂量组均观测到不同程度的HBV DNA和HBsAg清除现象，同时伴随抗S
抗原抗体（HBsAb）产生。在SD大鼠和食蟹猴的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均显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

性。

该产品近日也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关于同意YKYY013注射液用

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进行临床试验的函告（Study May Proceed Letter，IND编号：177486）。具

体内容详见《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子公司YKYY013注射液获得FDA临床试验

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三、风险提示

1、该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NMPA批准的是公司新药研发的阶段性成果，是公司新药研发能力的

重要体现。但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

产的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后续研究进程、研究结果和未来产品市

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本次临床试验申请获得NMPA批准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2、根据药物研发经验，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易受（包括但不限于）

试验方案、受试者招募情况、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影响，研发情况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药物的研发及注册进度，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1332 证券简称：锡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登记（变更、备案）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进行备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0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近日，公司已完成相关登记（变更、备案）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6349770P
名称：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曹洪海
注册资本：11049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0年03月01日
住所：无锡市滨湖区华谊路36号
经营范围：A1和A2级压力容器、高效传热换热器及换热管、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船用海水淡

化装置、海洋工程专用设备、核电站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和维修；高效节能工业装备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金属材料、五金产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无锡市数据局
登记时间：2025年11月05日
二、公司章程备案情况
在办理公司登记（变更、备案）手续时，公司已将《公司章程修正案》进行了备案。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二）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25-44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1月5日在泸

州老窖指挥中心主楼5-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0
月31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其中，委托出席董事2人，林锋
先生、李国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林锋先生委托刘淼先生、李国旺先生委托陈有安先生代
行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刘淼先生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泸州老窖历史文化产业园暨四川中国白酒博物馆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系统展示和传播中国白酒和泸州老窖历史、文化与发展，提升泸州老窖品牌影响力，公

司决定投资建设泸州老窖历史文化产业园暨四川中国白酒博物馆项目，项目建设工期约50个月（含
前期准备工作），总投资约为14.78亿元（其中含已用于购置泸州老窖天府中学凤凰山校区资产4.2亿
元，该项资产购置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所需资金为公司自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